
37

深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，县（区、

区）一般实行“局队合一”体制，乡镇（街

道）逐步实现“一支队伍管执法”，从事一

线执法工作的人员编制原则上不低于全部

人员编制的 80%。



第 37 项三级指标佐证材料

1.关于鼓楼区推进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进展的情况说明

2.鼓编〔2017〕21 号关于鼓楼区城市管理局加挂鼓楼区城市

综合执法局牌子的通知

3.鼓编〔2022〕23 号关于调整区城市管理局行政编制的通知












